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2019 年全国中小学�
图书馆（室）推荐书目》的通知�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 

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

提高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图书质量，推动中小学生阅读活动深入

开展，教育部组织开展向全国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推荐优秀图书

活动。经出版社申报、专家审读、结果公示以及中央宣传部推荐

等环节，我部研制了《2019 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推荐书

目》（以下简称《推荐书目》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小学

图书馆（室）规程》（教基〔2018〕5 号）要求，指导教育技术

装备机构和学校做好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建设与应用工作。 

二、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，学校要重

视图书配备与馆藏文献信息建设，根据发展目标，以师生需求为

导向，制定图书配备与其他馆藏文献信息建设发展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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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校要将《推荐书目》作为馆藏建设的主要参考依据，

合理配置纸质图书；要建立完善增新剔旧制度，图书馆（室）每

年生均新增（更新）纸质图书应当不少于一本；确保图书馆（室）

藏书比例符合《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藏书分类比例表》要求，藏

书量不低于《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藏书量》规定标准，图书复本

量合理，满足师生借阅需求。 

四、图书馆（室）应建立和完善馆藏资源采购、配备、管

理办法，注重听取师生意见，建立意见反馈机制，不断提高资源

质量和适宜性，严禁盗版图书等非法出版物及不适合学生阅读的

出版物进入图书馆（室）。 

五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积极开展读书活动，要

加强统筹，控制活动数量，精心设计活动方案，确保活动质量，

营造良好阅读氛围，推动书香校园建设。学校可根据需要设立阅

读指导机构，指导和协调全校阅读活动的开展。图书馆（室）应

当做好阅览、外借、宣传推荐等服务工作，教学期间每周开放时

间原则上不少于 40 小时，要积极利用图书馆（室）开好各类阅

读指导课，提高图书借阅率，充分发挥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的使

用效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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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 月 28日印发


